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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3 年 7 月 7 日出具的《关于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审核函〔2023〕

010231 号）（以下简称“落实函”）已收悉。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航上大”、“公司”、“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保荐人”）和发行人会计师立信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申报会计师”）等相关各方对落实函所列问题认

真进行了逐项落实、核查，现回复如下，请予审核。除另有说明外，本回复中的

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注册稿）》中的含义相同。 

落实函所列问题 黑体、加粗 

对问题的回答 宋体 

对招股说明书的修改、补充 楷体、加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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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关于研发费用 

申报材料及审核问询回复显示： 

（1）报告期各期，发行人研发费用分别为 3,743.19 万元、3,792.56 万元及

5,179.26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6.69%、4.16%及 4.03%，主要包括职工

薪酬及福利、材料费等。 

（2）发行人所有研发均为产研共线，区分标准为技术部对生产炉号进行判

定，识别出研发炉号，研发费用均基于炉号进行归集；发行人存在辅助研发的

生产人员，与研发活动相关的生产人员工资系根据对应研发炉号涉及的生产人

员的人工工时进行分摊计入研发费用。 

请发行人： 

（1）结合产研共线的特点，说明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是否清晰区分，是否

存在研发费用和生产成本混同的情形，研发投入与相关研发成果、技术实力的

匹配性，研发投入的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 

（2）说明研发活动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并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财

务报告的可靠性。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结合产研共线的特点，说明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是否清晰区分，是否

存在研发费用和生产成本混同的情形，研发投入与相关研发成果、技术实力的

匹配性，研发投入的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 

（一）结合产研共线的特点，说明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是否清晰区分，是

否存在研发费用和生产成本混同的情形 

1、发行人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可以清晰区分 

发行人研发模式为工艺研发，研发活动形成的成果会带来产品生产工艺的积

累或突破，与生产结合紧密，因此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存在共用生产设备的情形。

另一方面，产研共线有利于发行人的研发成果更加贴合生产实际，提高了研发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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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转化效率，也提高了生产设备的使用效率。发行人产研共线具有合理性，在高

端金属材料领域也属于行业惯例。 

发行人结合自身的发展现状和行业特点，建立了《研发管理制度》《科研项

目管理规定》等相关制度，对研发项目立项管理、进度管理、预算管理、质量管

理、项目验收、项目退出、研发成果保护与维护管理等做了详细规定。研发活动

主要流程及内容包括：（1）技术中心结合不同项目类型提交研发项目立项申请，

并由总工程师进行立项审批；（2）通过总工程师审批的立项申请需交由经理办公

会审议以确定是否立项，审议通过后由技术中心进行立项登记以完成立项；（3）

研发项目立项后，技术中心下达科研生产合同并记录研发炉号，并以此为基础将

研发活动和生产活动进行明确区分；（4）技术中心根据立项技术标准进行产品工

艺设计、经评审会签后下达工艺规程或试验方案，技术管理部根据各工序工艺要

点卡进行科研生产试制；（5）科研生产试制过程中，技术鉴定组对工艺控制、产

品质量等进行鉴定；（6）相关产品达到工艺稳定、满足质量和设计要求后，技术

中心对研发过程、技术难点、控制措施、试制实施情况、工艺规程结论等进行总

结，形成研制总结报告。财务核算上，财务部以研发炉号为基础单元，将研发过

程中投入的材料费、职工薪酬及福利、能源费、折旧费等归集到研发费用，进行

相应核算。 

综上，发行人产研共线具有合理性，符合其研发活动的特点；发行人研发活

动的管理具有完善的内控制度，研发活动的起点为研发立项申请，研发活动的终

点为产品达到工艺稳定、研发部门出具研制总结报告，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通过

研发炉号及生产炉号进行严格区分，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可以清晰区分。 

2、发行人研发费用核算清晰、准确 

财务核算方面，如上所述，发行人研发炉号的确定和识别具有严格的内控程

序和标准，能够与生产炉号明确区分；研发炉号作为研发过程中的指定编号，研

发费用均基于此进行归集，以确保发行人研发费用核算准确、完整。 

发行人研发费用主要包括投入的材料费、职工薪酬及福利、折旧费、能源费

等，各类明细费用的具体核算方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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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核算内容 核算方法 

1 材料费 
研发材料投入、研发过程的材

料损耗 

以研发炉号为最小核算单元，研发领料人员

根据研发炉号填写材料领料单，库房进行配

货称重并通过 ERP 系统登记炉号对材料进行

出库。 

2 
职工薪酬

及福利 

专职研发人员的薪酬福利，辅

助研发的生产人员按研发生

产工时分摊的薪酬福利等 

专职研发人员的薪酬福利按照项目投入进行

分配；辅助研发的生产人员根据其在研发炉

号中实际耗用的工时进行分配。 

3 折旧费 

研发炉号分摊的固定资产的

折旧费用，研发部门使用的专

门用于研发活动的固定资产

的折旧费用 

以固定资产卡片及折旧明细表为依据，对固

定资产各月折旧金额，按照研发炉号产出产

品重量分配折旧费用；研发部门使用的专门

用于研发活动的固定资产计提折旧计入研发

费用。 

4 能源费 
研发活动耗用的能源动力支

出 

每月末由公司动力厂提交各生产线/设备的各

项能源使用数据，财务部根据研发炉号能源

耗用量进行能源分配核算。  

综上，发行人材料费、职工薪酬及福利、折旧费、能源费等各类研发费用可

清晰、准确归集，和生产成本不存在混同的情形。 

（二）研发投入与相关研发成果、技术实力的匹配性 

报告期各期，公司研发费用分别为 3,743.19 万元、3,792.56 万元、5,179.26

万元及 4,154.76 万元，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为 6.69%、4.16%、4.03%及 4.03%。

2021 年相较 2020 年增长 1.32%，2022 年相较 2021 年增长 36.56%。报告期内，

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通过开展多项研发项目、承担多项研发课题，保持科技

创新的驱动力，不断获得发明专利并通过军品验证评审，具体如下： 

1、研发投入驱动公司业绩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共开展 23 项研发项目，研发投入合计 16,869.77 万元，其

中 9 项已完成，14 项处于在研阶段。公司通过加大研发投入带动产品性能及质

量不断提升、产品谱系不断拓宽，公司竞争力进一步加强，驱动业绩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由 2020 年度的 52,697.64 万元增长至 2022 年度的

127,244.88 万元，复合增长率达 55.39%。 

2、承担多项重要研发课题，并不断取得进展 

成立以来，公司先后承担国家省部级等各类科研项目 53 项（含涉密项目 8

项），非涉密项目中，公司作为承担单位或唯一单位参与非涉密项目 36 项，作为

参研单位参与非涉密项目 9 项。报告期内，公司作为承担单位参与了工信部工业



关于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8-1-3-7 

强基项目，以及河北省重点研发计划、重大科技成果转化专项和重大技术创新项

目。相关项目均以通过验证评审或实现研发目标作为完成标志，已形成相关研发

成果。部分项目实现了我国返回料制备高温合金及其他特种合金零的突破，推动

了我国特种合金材料国产化，实现了进口替代。 

3、形成专利数量不断增加 

公司成立至今已自主研发并全面掌握了集中在循环再生利用技术、高纯净化

熔炼技术、组织均匀性控制技术、难变形合金轧制冷拔技术四个方向的 11 项特

种合金领域关键性、创新性核心技术。公司核心技术应用在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

并均形成了批产产品及相关专利，相关专利均为应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的核心专利，

加强了公司的技术壁垒。 

报告期内，公司发明专利数量不断增加，其中 2022年相较 2021年增加较多，

各期发明专利形成数量与公司研发费用投入整体趋势基本匹配，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个 

项目 2023 年 1-6月 2022 年度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研发投入 4,154.76 5,179.26 3,792.56 3,743.19 

新增发明专利 3 18 4 1 

4、通过军品验证评审数量不断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自身战略发展目标，不断加大军品研发投入，结合下游

客户需求开展了多项军品课题研究，已通过多项军品的验证评审，研发成果显著。

报告期内，公司军品收入由 2020 年度的 7,626.17 万元增长至 2022 年度的

46,058.02 万元，复合增长率达 145.75%。2019 年度至 2023 年一季度，公司已通

过各项军品验证评审 19 项，并有 22 项尚处于验证中，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个 

产品类型 
2022 年度及

2023 年 1-6月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各产品合计 

高温合金 7 3 3 2 15 

超高强合金 1 - 2 -- 3 

超高纯不锈钢 1 - - - 1 

各年度合计 9 3 5 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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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技术实力情况 

发行人在国内首创了“第二种高温合金工艺路线”，该路线在技术水平、生

产经验、人员团队、生产设备方面均有较高的壁垒，在降低成本、提升性能、提

高交付速度、保障重要战略资源及维护国防信息安全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2019

年 5 月，公司含 70%返回料的 GH4169 牌号产品首次通过现役某主力型号发动机

装机试车考核，成为我国唯一一家具备航空发动机用再生高温合金产品制备能力

和资质，产品批量应用于现役新一代战机的企业。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取得 37 项发明专利、28 项实用新型专利，

并有多项申请中的专利。 

2019 年以来，公司多项高温合金、超高纯不锈钢、超高强合金、高品质特

种不锈钢产品及其应用的核心技术被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中国金属

学会、中国航空学会等鉴定单位鉴定为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实现了进口替

代。 

产品性能指标方面，根据公司产品指标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公开披露资料

及与国外产品、国外标准技术指标对比，公司利用返回料循环再生技术生产的

GH4169、GH4141 牌号高温合金产品在纯净度、晶粒度及力学性能等主要性能

指标方面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处于行业先进水平，GH4169 牌号高温合金

产品在主要性能指标方面优于美国公司同牌号产品或与之相当。316H 牌号超高

纯不锈钢产品夹杂物水平指标领先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316H、316L 牌号超高

纯不锈钢产品性能指标优于国外标准。18Ni 系列、300M、9310 牌号超高强合金

产品性能指标优于国外标准，16Cr3NiWMoVNbE 牌号超高强合金产品性能指标

优于国外同牌号产品。S32205、S32750 牌号高品质特种不锈钢产品性能指标优

于国外同牌号产品。 

综上，随着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优化技术工艺体系，公司

技术实力不断提升，产品性能及质量不断加强，研发投入与相关研发成果、技术

实力具有匹配性。 

（三）说明研发投入的信息披露是否真实、准确 

综上，发行人已建立了健全、完善的研发内控制度及财务核算制度，研发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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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与生产活动可以清晰区分；研发炉号的确定和识别具有严格内控程序和标准，

研发费用核算清晰、准确；研发投入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 

二、说明研发活动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并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财

务报告的可靠性。 

发行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在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方面开展研发活动，

结合自身的发展现状和行业特点，建立了《研发管理制度》《科研项目管理规定》

等相关制度，对研发项目立项管理、进度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项目验收、

项目退出、研发成果保护与维护管理等做了详细规定并严格管理和控制。具体请

参见本题之“一”之“（一）”之“1、发行人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可以清晰区分”。 

综上，发行人已建立了完善的识别、归集、划分研发费用和合同履约成本的

内部控制制度，研发活动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并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财务报

告的可靠性。 

三、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一）核查程序 

就上述事项，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执行了以下核查程序： 

1、查阅发行人关于研发的相关内控制度，访谈研发部门相关人员和管理层

评价内控设计的合理性和控制执行的有效性； 

2、访谈技术部门人员，对公司研发具体业务流程进行了解，包含项目立项、

项目审批、生产任务书、项目过程管理等，取得并查阅各研发项目的明细表，检

查立项报告、结题报告、研发成果等资料，核查匹配性； 

3、获取《研发管理制度》，确认关于研发领料内部控制的完善情况； 

4、抽取研发炉号对研发费用的归集分摊进行重新计算，并与研发费用明细

进行比对，复核研发费用中材料、人工等核算的准确性； 

5、取得并查阅各研发项目的明细表，与发行人各期研发费用投入情况进行

匹配； 

6、查阅了发行人各类科研项目合同、立项文件以及实际投入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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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查阅了发行人报告期各期专利授权公告情况，与发行人各期研发费用投

入情况进行匹配； 

8、获取了发行人军品的验证进度情况和军品收入情况。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研发活动与生产活动可以清晰区分，不存在研发费用和生产成本

混同的情形，研发投入与相关研发成果、技术实力具有匹配性，研发投入的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 

2、发行人研发活动内部控制制度健全并被有效执行，能够合理保证财务报

告的可靠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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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上大高温合金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

函的回复》之签字页）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_ 

                  栾东海 

 

 

 

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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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董事长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关于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的全部内容，确认本次意

见落实函回复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发行人董事长：___________________ 

                         栾东海 

 

 

 

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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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之签字页） 

 

 

保荐代表人：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白东旭                   高 嵩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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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人法定代表人声明 

  

本人已认真阅读中航上大高温合金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审核中心意见落

实函回复的全部内容，了解报告涉及问题的核查过程、本公司的内核和风险控制

流程，确认本公司按照勤勉尽责原则履行核查程序，审核问询函回复报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上述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

及时性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法定代表人（根据董事会授权代为签署）：                           

         吴  波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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